
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文件

辽教科规字［2015］1号

★

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关于表彰

辽宁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的决定

各市教育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、省内各高等院校：

根据《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辽宁省教育科研优秀

成果与教育科研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评选活动的通知》（辽教

办发[2015]91号）精神，经单位推荐、专家评审、面向社会公

示无异议、省教育厅同意,决定对299项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予以

表彰，其中《试论现代大学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》等30项成果

获一等奖，《中国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现状调查及方案设计》等9

0项成果获二等奖，《体验式道德教育模式的建构与应用》等17

9项成果获三等奖（获奖成果名单详见附件）。

附件：辽宁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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